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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父爱主义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我把它称为“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
法律家长主义在中国长期受冷落，没有人作研究，最多只是在介绍当代西方法律思潮时一笔带过。
这么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在中国却没有被推荐介绍和深入研究，没有使这样一个具有中国本土
意义的西方理论中国化，实在有些遗憾。
春镇在浙大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一天他跟我商量说他准备作“法律父爱主义理论”这个选题
，真的令我十分高兴。
选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视野和品位。
虽然这是个非常形而上的西方理论，但让它“落地”之后就可能成为中国式的形而下的制度问题。
仔细地阅读和思考法律父爱主义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在中国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我和春镇共同研读法律家长主义理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潜在的理论生命
力：首先，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需要政府对贫困者或弱者施以特殊方式的照顾；其次，当代
中国公民的生活习惯是对政府的信赖和依赖；再次，在中国的传统与人民心理中的“仁政”、“民本
”观也有和法律家长主义契合、对接、汇流之处；最后，法律父爱主义在当前中国还有其规范基础。
因此我们共同写作了“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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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可否像父亲一样？
对于一个自认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提问。
由此，法律父爱主义也成为一个让人一望而心存芥蒂的词汇——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具有正常人的心
智，何须法律这个背后有或显或隐强制力的东西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
    你真的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吗？
在信息不完全、在理智被激情压制、在智识被遮蔽的时候，或者在你确实知道自己的某个决定的利害
，但受现实所迫的时候，你能做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吗？
这个时候，法律禁止你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有什么不好吗？
    法律父爱主义对个人自由或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权利。
它不是对人性尊严的侵犯，相反，限制是为了更好地肯定和保护人性尊严。
当然，限制也要有限度，“父爱”也要适度，“超父爱主义”会沦为对个人的压制和压迫。
在中国的场景下，法律父爱主义尤其值得和需要“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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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佩雷尔曼在其论证理论中曾提出所谓“惯性原理”（PrinzipderTragheit），即诉诸既存之实务“实践”
者，无需证成，只有改变者才需要证成。
[2]自近代社会以来，自治、自由与权利均被视为人的基本价值。
它们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试图对自治进行限制的观点都要承担论证责任——它们被假定为当然
正确的东西，对其进行限制必须有充分的证成理由。
循着这样的思路，在区分直接的对自身的伤害与产生对自身伤害的风险、合理的风险与不合理的风险
、完全自愿的冒风险与不完全自愿地冒风险的基础上，范伯格认为：有些所谓“自愿”的行为，如为
了获得麻醉品所能产生的仅一小时的欣快感而愿意面临剧烈痛苦和死亡，由于其所冒的风险显得“如
此不合理”，以至于可以作出该行为具有非自愿性质的推断是有力的。
但他也认为，为了一时的快乐而服用麻醉品的确是在冒一种不合情理的风险，但这并不能构成行为的
非自愿性的有力证明，如很多人吸烟也是出于自愿。
对此，国家应持续不断地将吸烟有害健康的严酷的医学事实摆在吸烟者面前，使之认识到这种行为的
危险性，甚至运用税收、规章制度和劝导的力量，使之变得更为困难和不具有吸引力。
而彻底加以禁止，就等于告诉自愿去冒险的人，他对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知识判断，在合理性上要小
于国家对此所作的判断，因而他就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
这是一种粗暴的、直接的家长式统治，会造成政府施行暴政的危险。
[3]他最终认为，法律父爱主义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干预的正当理由。
法律父爱主义与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和社会连带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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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版这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告别，是为了画一个句号。
时间就像杭州春天的雾气，你能感觉到它，却无法真正把握它，当你想紧紧握住它时，会发现手中一
无所有，能够证明它存在的，只有那淡淡的潮湿。
不知不觉，已经离开那个让人深深体会“雁过长空，影沈寒水”的城市三年了。
记得在写博士论文最紧张艰苦的时候，每天傍晚都会骑自行车去西湖边，稍微放松一下身心。
那时正是深秋，西湖的水最为清澈滟潋的时候，低头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明白为什么掠过长空的大
雁的影子会在这“寒水”里如此清晰。
千余个日夜过去了，自己已经在远离杭州的祖国东南一隅度过了三年。
三年的时间可以冷却很多情感和思考，同时也是对自己读博期间的学术研习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
这份总结是为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学习研究画一个句号，同时也为自己未来的学习研究划一个新的起
跑线。
曾自嘲是“环保”的人，给自己的懒惰和懈怠找一个遥远得不靠谱的理由。
写作、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是要消耗电力和纸张的活动，自己虽然爱读书，但一直觉得自己离写出让
自己满意的文字还很遥远，加上自己智力和才情着实有限，于是以“环保”为由给自己怠于写作找一
个颇具无厘头色彩的借口。
除了懒惰，这本书之所以拖到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对文字的敬畏。
古人常常将字纸烧掉以表示对文字及其承载的知识和文化的敬畏。
我做不到这一点，但对知识的敬畏却常存于心，以至于自己从不看自己已经发表过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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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父爱主义及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为形而下法理文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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